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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法規》
試題評析

此次金保法考題並無特別處，僅著墨在條文的記誦而非理解及引申，故對條文熟讀者，拿高分非屬難事。

銀行擔保授信之意義及對關係人授信之限制；金融機構（包括銀行、金控及保險業）違反法令、章程之處分措

施；要保人或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之保險給付效果以及保險業資金運用之限制等，均是本班上課曾特別

強調的重點。同學答題應無困難，但要否完整實須視對條文記述的熟悉度了。

一、銀行法所稱之擔保授信意義為何？銀行對於其本行負責人為擔保授信時有何限制？試說明之。

（25分）

答：
(一)依據銀行法第12條「擔保授信」之定義為：對銀行之授信，提供1.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2.動產或權利質

權；3.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4.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

構之保證為擔保者，視為擔保授信。

(二)依據銀行法第33條規定，銀行對本行負責人為擔保授信時，須滿足三點要件：

1.應有十足擔保；

2.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

如授信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並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二、金融控股公司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為如何處分？試說明之。

（25分）

答：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4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

糾正、限期令其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1.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

2.停止其子公司一部或全部業務。

3.令其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4.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5.令其處分持有子公司之股份。

6.廢止許可。

7.其他必要之處置。

倘主管機關處以廢止許可時，主管機關應令該金融控股公司於一定期限內處分其對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持

有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及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之董事人數至不符同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並令其

不得再使用金融控股公司之名稱及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未於期限內處分完成者，應令其進行解散及清算。

三、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與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依保險法之規定，二者之法律效

果有何差異？試比較之。（25分）

答：
依據保險法第121條之規定：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費付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其保

單價值準備金給付與應得之人，無應得之人時，應解交國庫。

(二)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

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是以，兩者最大差別在於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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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但保險人仍應負給付之責。

四、依保險法第146條之3之規定，保險業辦理放款時應受何種限制？試說明之。（25分）

答：
保險法第146條之3對於保險業放款之規定可分四點說明：

(一)保險業辦理放款，以下列4點為限：

1.銀行或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放款。

2.以動產或不動產為擔保之放款。

3.合於同法第146條之1之有價證券為質之放款。

4.人壽保險業以各該保險業所簽發之人壽保險單為質之放款。

(二)上項1.至3.放款，每一單位放款金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五；其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

百分之三十五。

(三)保險業依(一)1.至3.對其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其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所為

之擔保放款，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象，如放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並

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其利害關係人之範圍、限額、放款總餘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四)保險業依第146條之1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對每一公司股票及公司債之投資與依第一項第三款以該公司發

行之股票及公司債為質之放款，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其資金百分之十與該發行股票及公司債之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十。


